
國立澎湖科技大學　　　學年度導師輔導績效評分表

導師姓名：　　　　　　 院：□海工院　□人管院　□觀休院
　 系 　：　　　　　　 學年擔任導師期間：□一學年  □一學期

導師確認後請簽名

評分
項目

輔導績效內容及配分
（基本分數 80 分）

評分

加
分
績
效

1.

A：參加輔導會議 (身心障礙會報、義輔老師會議等)、活動(含急救相關知   能
訓練)、研習、工作坊。 (每場 2 分，最高 10 分)

B：參加校內外單位舉辦之 CPR 或 AED 訓練並取得證照或合格證明（須在
　　　年有效期內）。 (每項 5 分，最高 10 分)

2.

A：安排班級幹部、導生分組或個別訪談並填交訪談輔導紀錄。
(每梯次 3 分或每人次 1 分，最高 15 分)

B：憂鬱指數偏高、缺曠、成績低落、健康追蹤、轉學生、懷孕等重點輔導。
(每人次 2 分，最高 10 分)

3. 每學期初規劃各授課週至少安排一小時導生互動時間，並送交活動規劃表備
查。 (一學期 5 分，合計 10 分) 

4. 訪視校外賃居生並紀錄、家長聯繫單或協助意外事件處理。
(每件 2 分，每人次 1 分，最高 10 分) 

5. 協助學生校內外志願服務或服務教育學習。
(請提供資料，每件 2 分，最高 10 分) 

6.

A：辦理有關學生輔導、性別平等教育之演講或活動；或受邀擔任講師。
(請檢附相關資料，每場 5 分，最高 10 分)

B：帶班參與有關學生安全、身心健康、性別平等教育或生涯、職涯輔導等講
座或活動。 (每場 3 分，最高 9 分) 

7. 其他協助學生解決重大問題等事蹟，足為表率者。
(請提供紀錄，每件 5 分，最高 20 分)

減
分
項
目

1. 未參加每學期導師會議。 (每場 5 分，合計 10 分，請假者不扣分)

2. 未出席指導每學期至少四次班會並有班會紀錄。
(一次 2 分，合計 16 分)

3.
未參與班級學生重要集會(畢業典禮、校慶、運動會等)，亦未覓妥代理人者。

(每次 10 分，事先告知並覓妥代理人者不扣
分)

總 分（80+加分績效 - 減分項目）

導師輔導滿意度調查表

發出問卷數 有效問卷數 平 均 分 數

其 他 建 議

附註：

一、身心健康中心於每學年度結束統計本表各項積分，經導師簽名確認後報校核備。
二、本表供各系做為遴選績優導師之參考。


